
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創新創業教育中心
創客微學分課程申請表
壹、課程申請表
	開課學期
	112學年度第二學期

	授課教師
	姓    名
	

	
	現    職
	

	
	最高學歷
	

	
	相關經歷簡述
	

	
	符合課程內容之學經歷佐證
(請列舉或佐附件)
	

	課程名稱
	
	限修人數
	

	日期/時間
	月  日  點  分 ～  點   分
月  日  點  分 ～  點   分
	上課時數
18小時/1學分 
9小時/0.5學分
	

	上課校區
	
	上課教室
	

	涵蓋面向
	■ 課程具創客動手實作精神(必要涵蓋面向)
□ 課程具創客學理基礎
□ 課程可連結業界需求與資源
□ 其他: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課程規劃(圖文介紹授課操作內容)
	1.課程設計內容之描述與預期效益





	
	2.教學進度表




	核章處

	申請教師
	收件單位承辦人
	收件單位主管

	申請教師所屬系所主管
	
	





貳、申請補助經費需求表
	申請單位：_____校區，_____系所
	申請人(員編)：

	經費使用期程：核定至112-2學期結束止，將另行公告時間。

	經費總額：　　　元【補助款】　　　元（補助款每案以2萬元編列）

	經費項目
	計畫經費明細

	
	單價
	數量
	合計
	備註

	業
務
費
	講座鐘點費
	
	
	
	外聘業界專家：每節上限2,000元
內聘教師：每節上限1,000元
每節以50分鐘計。
※申請人不得報支本項科目。

	
	補充保費
	
	
	
	講座鐘點費之雇主補充保費。
計算方式:講座鐘點費*0.0211

	
	交通費
	
	
	
	編列參考：業界專家往返交通費【高鐵（高雄-台北往返2,980元）+捷運（○○-左營往返  元）】*○人次。

	
	材料費
	
	
	
	請加註品名、規格、數量及單價。

	
	工讀費
	
	
	
	協助課程相關備料與協助之臨時人力工資。
註:自112年1月1日起，時薪調升至176元。

	
	工讀生
全民健康保險補充保費
	
	
	
	以工讀費總金額*2.11%計算。

	
	工讀生勞、健保及勞工退休金
	
	
	
	退休金依「勞工退休金條例」、保險費依勞、健保及相關規定，核實報支 註：
1.未逾三個月之短期性工作、或每週工時不超過11小時或校外有較高收入已投健保者可免投健保 
2.在校未投保健保者，以應領金*2.11%計算

	
	印刷費
	
	
	
	印製及裝訂資料、文件、海報等印刷費用。

	
	保險費
	
	
	
	請標示單價（每日以50元估）及學生人次（投保意外險金額內含醫療險以300 萬元/人為限）。

	
	車資
	
	
	
	遊覽車租賃費，請標示單價及車輛數。

	
	雜支
	
	
	
	郵費、光碟片、電源線等電腦耗材及文具用品、紙張、錄音筆、資料夾等經費項目。

	總計
	
	
	
	

	

	※注意事項：
請依教育部補(捐)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編列及核銷相關注意事項規定辦理，不得編列資本門經費。

	核章處

	申請教師
	收件單位承辦人

	收件單位主管


	申請教師所屬系所主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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